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股东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五矿元

鼎”）持有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0,043,840股（占公司总

股本510,173,053股的3.93%），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8月8日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9月2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股东五矿

元鼎计划根据市场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5,305,191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

5,101,73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数量不超过10,203,461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减持期间为自2025年9月18日起3个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五矿元鼎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17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五矿元鼎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101,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五矿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直接持股5%以下股东

20,043,840股

3.93%

IPO前取得：20,043,84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五矿创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五矿元鼎股权投资基金（宁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9月2日

5,101,730股

2025年9月18日～2025年9月25日

集中竞价减持，5,101,730股

5.50～6.11元/股

29,679,423.13元

未完成：10,203,461股

1%

不超过：3%

14,942,110股

2.93%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否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1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9

32,185,713

29.78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方式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何雨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9,979,243

比例（%）

93.1445

反对

票数

57,666

比例（%）

0.1791

弃权

票数

2,148,804

比例（%）

6.6764

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730,679

比例（%）

33.3398

反对

票数

21,349,534

比例（%）

66.3323

弃权

票数

105,500

比例（%）

0.327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594,770

10,730,679

比例（%）

81.3030

90.9284

反对

票数

57,666

965,061

比例（%）

0.4886

8.1776

弃权

票数

2,148,804

105,500

比例（%）

18.2084

0.89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蔚霞、何颖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5081 证券简称：*ST太和 公告编号：2025-086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050 证券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25-110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澄潭街道沃西大道219号三花工业园区办公大楼

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亚波先生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11

1

12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股）

1,657,434,909

181,058,450

1,838,493,359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39.4275

4.3071

43.7346

网络投票情况

人数

4,294

-

4,294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161,739,434

-

161,739,434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比例（%）

3.8475

-

3.8475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4,305

1

4,306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量
（股）

1,819,174,343

181,058,450

2,000,232,793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
例（%）

43.2751

4.3071

47.5822

备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4,208,013,935股，A股股本为3,731,477,535股，H股

股本为476,536,4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中剩余的股份数量为4,265,621股，该等回购的

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4,203,748,314股。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

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序号

1

1.01

1.02

1.03

2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

提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修订《公司章程》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修订《独立非执行董事
制度》

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
管理制度》

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

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类别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A股

其中：中小投资
者

H股

合计

同意

股数

1,818,344,408

166,457,942

181,015,050

1,999,359,458

1,818,313,172

166,426,706

181,015,050

1,999,328,222

1,818,303,672

166,417,206

181,015,050

1,999,318,722

1,747,743,208

95,856,742

101,858,320

1,849,601,528

1,748,191,583

96,305,117

102,081,020

1,850,272,603

1,748,169,025

96,282,559

102,081,020

1,850,250,045

1,748,197,425

96,310,959

102,081,020

1,850,278,445

1,748,155,089

96,268,623

102,081,020

1,850,236,109

1,748,095,883

96,209,417

102,081,020

1,850,176,903

1,818,335,743

166,449,277

181,058,450

1,999,394,193

比例%

99.9544

99.5039

100

99.9563

99.9527

99.4852

100

99.9548

99.9521

99.4795

100

99.9543

96.0734

57.3005

56.2706

92.4693

96.0981

57.5685

56.3937

92.5029

96.0968

57.5550

56.3937

92.5017

96.0984

57.5720

56.3937

92.5032

96.0961

57.5467

56.3937

92.5010

96.0928

57.5113

56.3937

92.4981

99.9539

99.4987

100

99.9581

反对

股数

611,865

611,865

0

611,865

606,401

606,401

0

606,401

612,901

612,901

0

612,901

71,154,565

71,154,565

79,156,730

150,311,295

70,694,190

70,694,190

78,934,030

149,628,220

69,566,188

69,566,188

78,934,030

148,500,218

70,681,548

70,681,548

78,934,030

149,615,578

70,693,684

70,693,684

78,934,030

149,627,714

70,752,590

70,752,590

78,934,030

149,686,620

586,130

586,130

0

586,130

比例%

0.0336

0.3658

0

0.0306

0.0333

0.3625

0

0.0303

0.0337

0.3664

0

0.0306

3.9114

42.5342

43.7294

7.5147

3.8861

42.2590

43.6063

7.4805

3.8241

41.5847

43.6063

7.4241

3.8854

42.2514

43.6063

7.4799

3.886

42.2587

43.6063

7.4805

3.8893

42.2939

43.6063

7.4835

0.0322

0.3504

0

0.0293

弃权

股数

218,070

218,070

0

218,070

254,770

254,770

0

254,770

257,770

257,770

0

257,770

276,570

276,570

0

276,570

288,570

288,570

0

288,570

1,439,130

1,439,130

0

1,439,130

295,370

295,370

0

295,370

325,570

325,570

0

325,570

325,870

325,870

0

325,870

252,470

252,470

0

252,470

比例%

0.0120

0.1304

0

0.0109

0.0140

0.1523

0

0.0127

0.0142

0.1541

0

0.0129

0.0152

0.1653

0

0.0138

0.0159

0.1725

0

0.0144

0.0791

0.8603

0

0.0719

0.0162

0.1766

0

0.0148

0.0179

0.1946

0

0.0163

0.0179

0.1948

0

0.0163

0.0139

0.1509

0

0.0126

上述提案1中的1.01、1.02及1.0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50 证券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25-111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12月14日以书面形式或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10人，实际出席10人。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

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张亚波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

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审计委员会成员和召集

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同意鲍恩

斯先生、石建辉先生、潘亚岚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其中鲍恩斯先生为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主任委员）且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占多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主任委员），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2026年产品供应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亚波先生、王大勇先生、任金土先生、倪

晓明先生、陈雨忠先生、张少波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四、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2026年物料采购框架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张亚波先生、王大勇先生、任金土先生、倪

晓明先生、陈雨忠先生、张少波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50 证券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25-112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根据修订

后《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职工

代表董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5年12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倪晓明先

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倪晓明先生简历详见《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3）。

倪晓明先生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

件。本次选举完成后，倪晓明先生由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变更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构成人员不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7日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

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海外业务发展规划，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促进公司高质

量发展，公司与Rexam Limited于2025年8月26日签署股权买卖协议，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

Benepack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贝纳香港”）拟向Rexam Limited出售其持有的控股

子公司Benepack Belgium N.V.（以下简称“贝纳比利时”、“标的公司”）80%股权（下称“本次交

易”）。标的公司整体企业价值为1.38亿欧元，对应80%股权的基础对价为1.104亿欧元，最终

交易对价将根据交割日报表的现金、负债及营运资金等指标进行相应调整，预计调整后交易

金额约为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前，贝纳比利时股权结构为：贝纳香港持股 99.80%，Paulian Invest⁃
ment Holding Limited 与Haoneng (HK) Limited各持股0.1%。根据本次交易协议约定，贝纳

香港需在本次交易实施前取得Paulian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与Haoneng (HK) Limited
持有的贝纳比利时剩余股权（合计0.2%），从而取得贝纳比利时100%股权；本次交易股权转

让后，Rexam Limited持股80%股权，贝纳香港持股20%股权，贝纳比利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2.2025年 8月 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海外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产生

的利润预计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最

终金额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商业秘密且交易完成存在不确定性，为保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在履行董事会审

议程序后，办理了暂缓披露的内部审批和登记程序。近日，因本次交易已获得德国反垄断审

批，公司基于此进展对交易信息予以披露。经公司自查，不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该

暂缓披露的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后续，双方仍需按照协议约定完成款项支付、资产交割等相关手续，最终能否完成交易尚

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Rexam Limited
注册地：100 Capability Green, Luton, Bedfordshire, England, LU1 3LG
注册号：191285
主营业务：铝罐的生产和销售

股权结构：Ball UK Acquisition Limited持有100%股份

Rexam Limited为美国金属包装公司Ball Corporation下属公司。经与Ball Corporation沟

通确认，Ball Corporation通过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5,860万股，持股比例

2.29%。

公司于 2019年完成了对Ball Corporation控股子公司Ball Asia Pacific Ltd.于中国包装

业务相关公司的股权收购；随后于 2025年，进一步收购了Ball Corporation下属公司控制的

Ball United Arab Can Manufacturing LLC的合计65.5%股权。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情况，Rexam Limited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主要基于标的公司的财务数

据、业务运营现状及未来发展预期，采用收益法作为价格依据参考，经双方协商谈判一致确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其他利益倾斜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Benepack Belgium N.V.（贝纳比利时）

设立时间：2019年2月20日

注册资本：2,120万欧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二片金属罐包装容器

注册地：Henry Fordlaan 7, 3600 Genk, Belgium
股权结构：贝纳香港持股 99.8%，Paulian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与Haoneng (HK)

Limited各持股0.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欧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6月30日

19,716

17,288

2,548

2,428

2025年1-6月

5,389

611

493

898

2024年12月31日

17,068

14,960

2,598

2,108

2024年度

9,105

463

179

3,066

注：2024年度财务数据根据比利时适用的《公司和协会法》编制，并经天职比利时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2025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贝纳香港持有贝纳比利时80%股权，该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因抵押、质

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等转让限制的情况，也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纳比利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贝纳比利时作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其他子公司存在非经营性往来与经营性往来。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纳比利时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作为其参股公司，根据业

务情况，预计形成合并报表外财务资助，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合规提交董事会或股

东会审议并披露，同时持续跟踪其日常经营，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贝纳比利时与公司合

并报表内子公司经营性往来系日常业务开展需要，按市场化原则公允开展。

四、交易标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结合标的公

司财务数据、业务运营现状及未来发展预期，以收益法为主要评估方法，同时参考市场法进行

估值定价，并经双方充分协商谈判确定最终交易方案。

收益法估值选取9%-10%的折现率，基于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及考虑适度低通货膨胀率的

永续增长假设，测算得出标的公司整体企业价值在1.2亿欧元至1.5亿欧元之间，经双方协商

谈判最终认可为1.38亿欧元。同时参考市场法，该估值符合近期欧洲市场同类交易水平。

标的公司整体企业价值为1.38亿欧元，对应80%股权的基础对价为1.104亿欧元。从基

础交易对价中，扣减按80%股权比例对应的净债务（负债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并参照境外

交易惯例，相应调整实际营运资金与目标营运资金之间的差额。此外，预计交割日前标的公

司所产生的经营利润，可减少负债或增加现金储备，进而降低净债务规模。基于上述测算，预

计本次交易对价在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之间。综上，本次交易定价具备合理性与公允

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对价将根据交割日报表的现金、负债及营运资金等指标确认，公司

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买方：Rexam Limited
卖方：贝纳香港

1.成交金额：贝纳比利时100%企业价值为1.38亿欧元，本次出售80%股权的基础对价为

1.104亿欧元，最终交易对价将根据交割日报表的现金、负债及营运资金等指标进行相应调

整，预计调整后交易金额约为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

2.支付方式：现金支付。在交割时，买方以即时可用的资金电汇至卖方银行账户，以欧元

向卖方支付交割款项。

3.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以及有效期限：股份购买协议自签署日起生效。根据股份

购买协议相关约定，在以下情形终止：

（1）截至最终日期，存在监管条件（即完成德国反垄断审批）未完成满足，且双方未能在股

份购买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就监管条件未完成的解决方案达成书面一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股

份购买协议；除了监管条件外的其他交易先决条件截至最终日期尚未满足，买方有权终止股

份购买协议；

（2）若存在政府命令禁止本次交易、卖方保证重大不真实、卖方违反基本保证等情形时，

买方有权终止协议；

（3）若存在政府命令禁止本次交易、买方保证重大不真实或买方重大违反其股份购买协

议项下义务等情形时，卖方有权终止协议。

（4）如一方在延长交割日未能履行其在股份购买协议项下的义务，履行相关义务的另一

方有权终止股份购买协议。

六、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为股权出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不涉及公司高层人

事变动；交易完成后，不会因本次交易新增关联交易。本次出售股权的转让款将用于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

七、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根据现阶段公司海外业务发展规划实施的战略调整。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后，

将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符合

公司整体发展战略；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和Ball Corporation的全球战略合作关系继续深化；同

时，预计交易将产生一定投资收益，对当期经营业绩存在正面影响。公司将以本次交易为契

机，深化战略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持续提升股东价值。

Rexam Limited作为美国金属包装公司Ball Corporation的下属公司，具备履行本次交易

协议内容的能力，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出售完成后，贝纳比利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最终产生的投资收益

以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股权买卖协议；

（三）出售资产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5－临071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海外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续

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及质量控制复核人告知

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原指派支彩琴女

士作为项目合伙人，沈妍女士、范智文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闫钢军先生作为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由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工作调整，现指派陈

彦良先生替换范智文先生作为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李玉梅女士替换闫钢军先生作为本

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本项目的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的项目合伙人为支彩琴女士，项目签字注册

会计师为沈妍女士、陈彦良先生，项目质量复核人为李玉梅女士。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信息

（一）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陈彦良，2022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6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及 IPO审

计等证券服务业务。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玉梅，2008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

审计业务，2019年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复核过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二）诚信记录

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

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等的行政处罚和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

所和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的情况。

（三）独立性

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

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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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5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

究和逐项落实，并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

20日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等相关文件。

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问询函》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修

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

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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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68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会同中介机构结合公司情况按照相关要求对《落实函》中的问题进

行了认真研究及逐项落实，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

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等文 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

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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